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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从博弈的角度探讨了供应链中的收益共享契约设计问题。应用 LF 博弈方法研究了供应商与零售

商在收益共享机制下的博弈过程，得出了满足双方最优决策的博弈均衡解，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收益共享契

约，给出了双方能够接受契约的参数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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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 

由于供应链中的成员往往有着各自的优化目标和私有

信息，并且这些优化目标难以同供应链系统的整体优化目标

相一致，所以，必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，使供应链成员利

益共享、风险共担，从而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。通过设计供

应链契约来建立协调机制，可以为供应链中的成员提供激

励，使他们的决策更有利于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优化。 

根据供应链契约的研究现状，可将供应链契约分为 4

类，即收益共享契约、数量弹性契约、批发价格契约以及

回购契约。其中，收益共享契约可以使供应链达到很好的

协调［1］。然而，即使是在收益共享契约下，仍然会出现供

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博弈［2］。在契约给定的前提下，可以

看作是以供应商为领导者的 LF 博弈 (Leader-Follower 

Game)问题。实际上，契约下的博弈问题，其主要目的已不

是博弈均衡本身，而是考察如何设置契约参数，以使均衡

策略更接近甚至等于整个供应链的最优解［3］。 

Padmanabhan 和 Png［4］利用非合作博弈论与报童模型

分析了回购契约下单个供应商与多个零售商的博弈过程。

Tsay 和 Lovejoy［5］运用合作博弈论研究数量弹性契约下的

多需求阶段、多库存地点以及延迟交货问题，得到了供应

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博弈均衡解。Dana 和 Spier［6］研究了影

碟租赁业中的收益共享契约，发现其可以缓解零售商之间

的价格竞争，并且减少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冲突。

Giannoccaro 和 Pontrandolfo［7］把收益共享契约扩展到三阶

供应链，并通过设定契约参数来提升供应链成员的收益以

及供应链整体绩效。Shanhan和 Proth［8］建立了基于收益共

享契约的制造商－销售商伙伴关系模型，分析了收益共享

机制下作为不同风险承担者的供应链成员的利润情况。 

由文献回顾可看出：①在对供应链契约下的博弈研究

方面，以往文献主要是针对回购契约和数量弹性契约；②

在对收益共享契约的设计方面，几乎没有文献从博弈的角

度进行契约设计。因此，本文从博弈的角度来探讨供应链

中的收益共享契约设计问题：首先应用 LF博弈方法研究供

应商与零售商在收益共享机制下的博弈过程，找出博弈的

均衡解，在此基础上对收益共享契约进行设计，分析如何

设置契约参数以使双方都能接受该契约。 

1 问题描述与变量说明 

(1)供应商与零售商是相互独立的，且两者都是风险中

性和完全理性的。零售价格、生产成本、零售成本等信息

都是共同知识。 

(2)供应商组织生产所花费的单位商品成本为 sc ，零售商

组织销售所花费的单位商品成本为 rc (不含促销成本)。供应

商以批发价 h 将产品批发给零售商。零售商以批发价从供应

商处订购数量为 q 的产品，并以零售价 p 销售给最终用户。 

(3)销售季节末期，零售商将剩余产品以单位价格 r进

行处理，且 sr c 。 

(4) X 为市场总需求，由市场随机需求 a 和促销引致需求

 b  共同构成，即  X a b   。其中， a 为独立的随机变

量，  f a 、  F a 分别为其概率密度和分布函数；  b  是由

促销引起的需求量，它仅由促销力度  0   决定。根据现

实情况易知  b  是单调增函数，那么 X 的概率密度和分布函

数分别为     |f x f x b   、     |F x F x b   。 

(5)  g  为零售商在促销力度为  时的促销成本，

 g  为单调增函数。 

(6)供应商与零售商建立了收益共享机制，产品销售完

成之后两者共享整个供应链的总收益，其中零售商获得的

总收益份额为  ，而供应商获得的总收益份额为  1  。 

收稿日期：2010–09–06 

作者简介：张伟(1976–)，男，四川广安人，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讲师，研究方向为营销策略和供应链管理。 



· 25 · 

 

张 伟：供应链中的收益共享博弈与契约设计 第 21 期 

2 供应链收益共享机制下供应商与零售商

的博弈 

根据问题描述和 LF博弈方法可知，供应商是领导者，

零售商是追随者，其决策的先后顺序是：供应商先决定以

批发价 h 将产品批发给零售商，零售商再根据 h 决定它的

最优产品订购量，待产品销售完成后按照收益共享契约分

享收益。因此，这是一个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动态博弈，可

以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［9］。下面就来考察供应商与零售商

的决策及其相互作用。 

2.1 分散决策状态下的博弈分析 

在分散决策状态下，供应商先决定 h ，之后零售商据

此决定最优产品订购量，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。 

供应商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

 S

sS
E h c q   (1) 

零售商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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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式(2)求关于 q 和 的偏导数，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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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式(3)、(4)等于零，得 

 ^ 1 rp h c
q F b

p r
   

   
 (5) 

     ^ ^ 0rp h c b g       (6) 

关于 ^q 和 ^ 具体表达式的求解，则需知道  b  和  g 

的具体表达式以及随机变量 X 的分布函数才能给出。 ^ ^,q 

即为分散决策状态下的最优解，亦为此博弈的均衡解。 

将  ^ ^,q  代入式(1)、(2)，得分散决策状态下供应商与

零售商的最大期望收益分别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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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集中决策状态下的博弈分析 

在集中决策状态下，由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达成了

完全的协作关系，故可以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，此时供应

链系统的收益是最大的。而建立收益共享契约的目的就是

要使供应链系统的绩效达到集中决策的水平。 

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系统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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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式(9)求关于 q 和 的偏导数，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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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式(10)、(11)等于零，得 

 * 1 s rp c c
q F b

p r
   

   
 (12) 

     * * 0s rp c c b g       (13) 

关于 *q 和 * 具体表达式的求解，也需知道  b  和

 g  的具体表达式以及随机变量 X 的分布函数才能给出。 

将 *q 和 * 代入式(9)，可得到供应链系统在集中决策下

所能达到的最大期望收益，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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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在收益共享机制下，零售商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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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式(15)求关于 q 的偏导数，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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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式(16)等于零，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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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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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F b

p r

 


   
  

  
 (18) 

将式(18)代入式(15)，然后求关于 的偏导数，得 

     
C

R
r

E
p h c b g   




    

  (19) 

令式(19)等于零，得 

     ** ** 0rp h c b g         (20) 

在收益共享机制下，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决策应当使供

应链系统达到集中决策状态下的水平，要满足这一条件，

需令 * **q q 且 * **  成立。比较式(12)和式(18)，可知

 s r rh c c c   ；再比较式(13)和式(20)，可得同样结论。 

将  s r rh c c c   代入式(15)，可得集中决策状态下

零售商的最大期望收益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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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集中决策状态下供应商的最大期望收益为 

 * * * *
1

C C

S SC R SC
E E E E        (2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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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供应商与零售商收益共享契约的设计 

根据个性理性原则，供应商和零售商会首先考虑自己

的收益，只有在满足自己最大化收益的前提下才会考虑供

应链系统收益的最大化。所以，双方都能接受收益共享契

约的必要条件是：保证在该契约下双方的收益均是 Pareto

改进，也就是说，在该契约下双方所获得的收益应大于分

散 决 策 状 态 下 各 自 所 获 得 的 收 益 ， 即 满 足
* ^C S

S S
E E  ，

且
* ^C S

R R
E E  ，将式(14)、(21)、

(22)代入这两个不等式，得 
^^

* *1

SS

SR

SC SC

EE

E E
   

 
 (23) 

在进行收益共享契约设计时，必须使  的取值范围满足

式(23)，只有这样供应商才愿意提出收益共享契约，同时零售

商也愿意接受该契约。这里  的具体取值需要供应链成员在

谈判中协商确定，这一般取决于供应链成员之间的谈判能力。 

4 数值算例分析 

为了更好地说明供应链的收益共享博弈与契约设计过

程，现选择某品牌奶粉的生产与销售供应链进行算例分析。

根据对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情况调查可知， 20h  ， 6r  ，

10sc  ， 2rc  ， 30p  ，   100b   ，   2100g   ， a

服从  40, 200 上的均匀分布，将这些数值代入前述相关式

子，可得 0.48 0.80  。供应商在向零售商提出收益共享

契约时，只要契约参数  在上述区间内，零售商就可以接
受。当契约参数  在上述区间内取不同的数值时，各变量
变化情况如表 1 所示。由表 1 可看出，建立收益共享契约

后，在供应商与零售商的收益都得以提升的同时，供应链

系统的收益也得到了提升。由于收益共享契约中契约参数

 在保证供应链协调的基础上，可以实现对供应链系统收 

表 1 不同  时分散决策与收益共享契约下的主要变量值 

  ^S

S
E  

*C

S
E  

^S

R
E  

*C

R
E

0.50 1 780.00 2 238.75 689.00 746.25
0.54 1 780.00 2 179.05 689.00 805.95
0.58 1 780.00 2 119.35 689.00 865.65
0.62 1 780.00 2 059.65 689.00 925.35
0.66 1 780.00 1 999.95 689.00 985.05
0.70 1 780.00 1 940.25 689.00 1 044.75
0.74 1 780.00 1 880.55 689.00 1 104.45
0.78 1 780.00 1 820.85 689.00 1 164.15
0.80 1 780.00 1 791.00 689.00 1 194.00

益的任意分配，这就为供应商和零售商获取相关收益提供

了柔性，有利于该契约的实施。 

5 结语 

本文分别从分散决策状态和集中决策状态研究了供应

商与零售商的博弈过程，得出了满足双方最优决策的博弈

均衡解，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，给出了

双方能够接受契约的参数范围，并应用数值算例对契约参

数变动时各主要变量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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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me and Contract Design of Revenue Sharing in Supply Chai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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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is designed from a perspective of gaming in this paper. First of all,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a 

supplier and a retailer under revenue sharing mechanism is studied by Leader-Follower Game. Then game-equilibrium solution which 

satisfies both parties’ optimal decision is given. On the basis of game analysis,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is designed. Finally, a 

parameter range of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which both parties can accept is given. 

Key Words: revenue sharing; contract design; Leader-Follower Game


